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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太陽能發電站獲納入第七批

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

本公告乃江山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自願刊

發。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根據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及國家能源局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的聯合公告，本集團擁有的 19座總裝機

容量約 658兆瓦（「兆瓦」）的太陽能發電站獲納入（「納入」）《第七批可再生能源電價

附加資金補助目錄》。

於納入後，董事會預期會加速結付本集團應收有關上述太陽能發電站的已計提及

未支付可再生能源補助，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合計約人民幣 13億元。董事

會相信，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將因該等補助結付而得以改善。

– 1 –



本公司認為，中國政府致力於推行綠色發展及可再生能源理念，為中國太陽能發

電行業的未來發展帶來光明前景。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太陽能發電業務，推動中國

綠色低碳能源發展，為環境保護作出貢獻。

承董事會命

江山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儉華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曾儉華先生、侯躍先生、鄧成立先生及

靳延兵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胡德光先生及王科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繆漢傑先生、陳健成先生及王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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